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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提要 ： 本文 以德 国 引 渡制 度 的基本理 念和 重要法 源 为 切入 点 ，
围 绕 《 刑 事 案件 国

际 司 法协助 法 》 ，介绍 德 国 引 渡 法的 基本原 则 和程序 结 构 ，
包括无条 约 关 系 的 引 渡 实 体要

件 、 程序流程 以 及 欧盟 范 围 内 引 渡 的 实 体要件和程序流程 ， 着 重解决德 国 引 渡制 度的 框 架

“

是什 么
”

的 问 题 。 在此基础上 ， 寻找德 国 引 渡制 度 传统原 则 和 程序 结 构 出 现 的 变化 、 特

征和 问 题
， 并在 对于德 国 的 引 渡制 度

“

怎 么 看
”

的 意 义 上给 予 评述 。 所有 这些 都服务 于这

样的 目 的 ： 找 到适 用 于 引 渡 的德 国 法律上 的正确 根据和途径
，

顺利 地把 当 事人从德 国 引 渡

出 来 ， 实 现请求 国 的 刑 罚权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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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引 言

一

国主权止于本 国 国 界 。 本国 的刑事追诉机关不可能在他 国采取法律措施 。 有 的 行

为人实施犯罪后 ， 逃匿他 国 以规避刑事追 究 。 对 逃匿者 犯罪行 为的 侦 查 、 审判或 者处罚 ，

在本 国境 内如果不能全部完成 ， 就需要与他 国 进行跨境 刑事合 作 。 应他 国 请求 为在他 国

进行 的刑事程序提供 的 任何 帮助 ，
不论这种程序是 由 法院还 是 由 其他 （ 侦 查控诉 ） 机关所

运作 的 ，
也不 管这种帮助是 由 法 院提 供 的还是 由 其他 机关提供 的 ，都是刑 事案 件

［ １
］ 国 际

司法协助 。 不过 ， 请求他 国对逃离本 国 的嫌 疑人给 予刑事 追究 并 不寻求 他 国 程序 帮

助的
，
虽是国 际刑事合作 ，但不是 国际 司法协助 。 同 样 ，

没有他 国 的请求 ，
主动给他 国提供

程序帮助的 ， 比如 ，
主动 给他 国传递案件线索或 者情 报信息 ， 或者驻外 （ 国 ） 的 本国 机构 给

〔
１ 〕 这里的刑事案件是指根据事实或者基于推测 ， 国 家针对实施 了的 犯罪行 为而启 动 的 追究程序 ． 其 目 的 是要针对

特定 的行为人科处或者执行刑法上的 处罚 。

〔
２

〕 这是指有些 国家的 刑法适用法上所规定的 目 的在于填补漏洞 的刑事 司法代理原则 。

？１ ２７ 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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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本国 刑事追诉机关的帮助 ，也不是国 际司 法协助 。 进行 国 际刑事 司法协助 需要有 必要

的规范基础 。
［

３
］ 在德 国 ，规范 国 际司 法协助 的基础 性法律是 《 刑 事案件 国 际司 法协助

法 》 。
［

４
１ 该法是促成跨 （ 国 ） 境执行的法律 ， 其中规定 了 刑事 司法协助 三种 主要形式 ， 除

了经常适用 的 引 渡行为人外 ，还包括执行互助和相互协助取证 （

“

小 司法协助
”

） 。 而这三

种形式 中最能引起 国 际法上和 国 际政治上关注 的协助形式 当 属 所谓
“

大 司法协助
”

之

引 渡 。

在被请求 国 （ 他 国 ） 居留 的 、受请求 国 （本国 ）追诉的被告人或者需要执行请求 国 所判

刑罚 的罪犯 ，本人不愿被交给他国 审判或者执行刑罚 的 ，就需要 引 渡 。 引 渡时 ，被告人居

留 国的 国家机关可 以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 ，把他交给请求 国 ， 以便其受到请求 国有管辖
＇

权法院 的审判 ，最终实 现请求 国 的刑罚权 。

一

般情况下 ，相关国 家之间会就请求 的个案达

成共识 ，顺利 实现 引 渡 。 但是 ，如果被请求 国认为 ，请求 国针对被告人的刑 事程序在 国 际

法上是不受允许的 ，
比 如认为请求 国没有管辖权 ，或者是违反 了人权标准 ， 或者认为 引 渡

在政治上是不适当的 ，
而且在其国 内 的 国 际 司法协助法上存在妨碍 引渡的事 由 ，那么 ， 弓 丨

渡就变得极具争议而 困难重重 。

因此 ，在具体个案 的 司法协助上 ，为 了能够顺利实现 引 渡 ， 就有必要理清德国 引 渡制

度的基本理念和主要法源 ， 了解其引 渡法的基本原则 、规范结构 和发展变化 ， 掌握德国 的

引 渡法基本框架究竟
“

是什么
”

，进而找 到顺利引 渡的正确法律根据和途径 。 由 于德国 的

引 渡法也受到来 自 欧盟和 国际层面立法的影 响 ， 因而 出 现新的变化 、遇 到重要的 问题 、 出

现新的特征 ，

“

怎么看
”

意义上的观察与评论 ，可 以在
“

动态法
”

的层面 ，为个案协助的交涉

提供讨论的方 向和要点 。

二 德 国引渡法的基本理念和重要法源

（

一

）德 国 引 渡法 的基本理念

引 渡法是 国 内法特别是刑法 （尤其是刑 法适用法＾ ５］

） 、刑 事诉讼法与 国 际法交叉而独

立的法律领域 ，
该领域有其独特的制度理念 。 国 内刑法是建立在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 ， 刑

事程序只能在本国领土范 围 内展开 。 国家的边界只对行为人 （ 嫌疑人 ） 开放 ，
而不对刑 事

追诉开放 。 要想实现本 国刑罚权 ，对于追究逃匿他 国 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，原本可 以考虑

以扩大刑事案件的 国 际刑事管辖权的方式予 以解决 。 比如 ，可 以规定 ，
任何 国家在法律上

都可以 处罚居住在其领域 内任何人的所有犯罪 。 这样的解决方式 ， 可 以具体为 （ 包括协

助在 内 的 ） 刑事司法合作 的两种管辖权基本原则 ：

［
６

１ 世界法原则 和刑 事司法代理原则 。

〔
３

〕
Ｍ ａ ｕ ｒａｃｈ／Ｚｉ

ｐｆ
，Ｓｔｒａｆｒｅｃ ｈｔ ，ＡＴ ，Ｔｅ ｉｌｂａ ｎｄＩ ，８

． Ａｕｆｌ ． １９９２
， §

１
１Ｒｎ ． ３７ ．

〔
４

〕
Ｇｅ ｓｅｔｚｕｅｂｅ ｒｄ ｉｅ ｉｎ ｔｅｍ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ｅＲｅ ｃｈｔｓｈ ｉ

ｌｆｅ ｉｎＳｔ ｒａｆｓａｃ ｈｅ ｎ
（

ＩＲＧ
）
（ ２０１ ５ 年８ 月３ １日修 订 ）

０

〔
５

〕
在德 国 ， 是指其 《 刑法典 》上的第 ３

－

７ 条 、第 ９ 条 以及德 国 《 国 际刑法典 》第 １ 条 。

〔

６
〕
这里需要注意 区分 国家 间刑法合作 的形式和 国家 间 司法 协助的形式 。 若论国家 间刑法合作 的形式 ， 包括 四 种 ：

（嫌疑的或者受判决的 ） 行为人的 引 渡 ，小司 法协助 （ 或 者其他 司 法协助 ： 取证协助 ， 返还非法财产 协助等 ） ， 代理

刑事追究 和代理执行刑罚 。 而 司法协助仅 限于 ： 引 渡 、执行和取证等 ，并 不包括代 理刑事司 法 和代理 执行 刑罚 。

参见Ｇｌ ｅｓｓ
，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 ｎａｌｓＳ ｔ

ｒａｆｒｅｃ ｈｔ
，２

．
Ａｕｆｌ ．

 ，
２０ １ ５

，
Ｓ ．

８６Ｒｎ ．
２５０ 。

．
１ ２ ８ 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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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法原则 ，
不用考虑行为人的 国籍 、犯罪地 以及被害人的 国籍 ，就可 将本 国 刑罚权延伸

到某种犯罪事实 ，但是 ，这种管辖所及的犯罪事实 ，
只能是威胁到世界上所有 国 家的共同

安全的行径 ， 比如海盗 、灭绝种族或者恐怖主义 ，或者根据行为危及或危害 的法 益性质 ，威

胁到世界各 国都受其利 的超 国家文化之法益 时 ，才可适用世界法原则 。 刑 事司 法 代理原

则是 出 于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原因 ，行为人不能被引 渡给他 国 ，
而造成有管辖权的他 国未

能追究时 ，
比 如 ，受庇护的政治难 民 在他 （ 母 ） 国时犯有故 意杀人罪 ，

因政治 犯而不 能引 渡

回他 （母 ） 国 ，其所犯故意杀人罪未 能追究 ， 本 国 （ 庇护 国 ） 为确保任何逃匿犯在庇护 国不

能逃避刑事追究
，
行使本 国刑罚 权 ，代理他 国进行审判 以

“

填补 漏洞 ＇ 这两个原则 反映

的是本 国刑罚权向外的扩张或者延伸 。 这在多数 国 家各不相 同 的刑法适用法 上 ，都有规

定 ，但是 ，
无限扩 张和延伸 国 内刑罚 主权 的做法 ，都受到国 际法的严格限制 。 此外 ， 即便在

法律上对外 国的嫌疑行为人的 审判管辖没有限制 ，
也会遇到事实上 的局限 ，

因 为 ，
国 内法

院通常根本不可能査 明在 国外实施的犯 罪行为 。 因此 ，绝大多数 国家在刑法 上都规定有

刑法适用法的情况下 ，接受 国际法上的合理连接点原则 ，并普遍承认 ： 引 渡是 国 际刑 事司

法协助不可放弃的工具 。

一

个 国家把当事人引 渡给他 国 ，实质上也可能侵犯 了 当事人的基本权益 。 因 为一般

说来 ， 自 由 选择居 留 国家而不受任何阻挠 ，是受德 国宪法保障 的迁徙 自 由 之基本权利 。 对

当事人受他 国指控的行为 ， 当事人的 居住 国因 没有管辖权而不能进行刑事制裁 ， 根据 国际

刑法
“

或起诉或引 渡
”

的要求 ，若是绝对保障 当 事人 自 由徙居 的个体利 益而不考虑引 渡 ，

就容易形成逃犯的
“

避难所
”

或者
“

绿洲
”

。 为避免 出现这样的局 面 ，在实现请求 国刑 法利

益时 ，就必须
一

般地优先考虑 国家间 相互支持的共同利益 ，
而把与之相对 的 当事人 （ 尤其

在欧盟范围 内 ） 自 由选择居 留 国家之利益放在其次 。

（
二

）德 国 引 渡法的 重要法 源

引 渡法 的基本理念要求 ，为 了打击犯罪 的共同利益 ，主权国家之间根据请求和 自 愿应

尽可能地相互提供引 渡协助 。 这种 引渡协助关涉 国家主权和个人权利 ，尤其需要有法律

上的根据 。 德 国 的引 渡协助有许多法源 。 传统的法源主要是双边引 渡条约 。 德 国与其他

欧洲 国家的关系 中 ， 以 双边 引 渡条约 为根据来处理 引 渡事宜 ， 如今 已 是例 外 。 欧洲范 围

内 ， 引渡 的最重要法源是 １ ９５ ７ 年的 《欧洲多边引 渡协定 》 。 但 １９７７ 年该 《协定 》才在 德 国

生效 。

此外 ，德 国引 渡法在 申根或欧盟 范围 内 的法源 还包括其加人 的 四个最重要 的 多边 国

际法条约 ：

１ ９９０ 年 ６ 月 １ ９ 日 的 《 申 根施行协定 》 ／
Ｗ １９ ９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的 《欧盟成 员 国 间

简化引 渡程序 的协定 》 ，

［
８

〕
１ ９９ 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的 《欧盟成员 国 间 的引 渡协定 和 ２００２ 年

〔
７

〕
Ｓｃ ｈ ｅｎｇｅ

ｎｅ ｒＤｕ ｒｃ ｈｆｕ ｅｈ ｒｕｎｇ ｓｕ ｅｂｅｒｅ ｉｎｋｏｍｍ ｅｎ
（
ＳＤＵｅ ）

． 与引 渡制度紧密相关的是其第５ ９ 
－

６６ 条 、第９３条 、第９５条 。

〔
８

〕
ＥＵ

－

Ｕｅｂｅ ｒｅｉ ｎｋｏｍｍ ｅｎ ｕ ｅｂｅｒ ｄ ｉｅｖ ｅｒｅ
ｉ
ｎ ｆａｃ ｈ ｔｅＡｕ ｓ ｌ ｉｅｆｅｍ ｎｇ （

ＥＵ －Ｖｅｒｅ
ｉ
ｎ ｆＡｕ ｓｌＵｅｂｋ ）

． 与引渡制 度紧密相关的是其第３ 
－

１ ２ 条 。

〔

９
〕

ＥＵ －Ａｕ ｓ ｌｉｅｆｅｍｎ ｇｓｕｅ ｂｅ ｒｅ ｉｎｋｏｍｍｅ ｎ
（
ＥＵ －Ａｕ ｓＲＪ ｅｂｋ ）

． 与 引 渡制度 紧密相关 的是其第３
－

９条 。

？

 １ ２９
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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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 月 １ ３ 日 的 《欧盟逮捕令和欧盟成员 国 间移送程序的框架决定 》 。
［

１ °
］ 德 国 通过批准法把

这些协定转换为 国 内法 ，

〔
ｕ

〕 相关的 国际法规则也可 以在 国 内直接适用 。 批准法 的位阶通

常属于联邦 的基本法律 。

作为传统法源 的双边 引 渡条约 ， 只是在处理德国与欧洲之外 的 国 家间之引 渡事宜时 ，

仍然有现实重要性 。 欧洲之外 的 国 家与德 国没 有缔结双边或者多边条约的 ， 在请求德 国

给予引 渡协助 时 ，德 国 的 国 内法律根据是 １ ９８２ 年起生效的 《刑事案件国 际 司法协助法 》 ，

它规范在处理包括引 渡在 内 的 国 际司 法协助事宜时 ， 德 国 应 当 适用 的基本原则 （ 包括引

渡 的前提和界限 ） 和程序规则 。

《刑事案件 国际 司法协助法 》 主要是德国 司 法和执法机构协 助外 国刑事诉讼程序的

法律根据 ， 它把无条约关系 的 引 渡类型 区分为他 国请求 的 引 渡事 务 （ 第 ２ － ４２ 条 、第 ８ ０

条 ） ，
通过德国主权辖 区转送被外 国 引 渡 的人 的 引 渡事务 （ 过境 引 渡 ： 第 ４３－ ４７ 条Ｉ

Ｗ
） 。

该法着重规范 的是前者的 引 渡类型 ， 主要是关于承接他国 引 渡请求 的规则 。

尤其是处理他国 的 引 渡请求 ， 《 刑事案件 国际 司 法协助法 》还规定 了 引 渡法源 的适用

次序 。 该法规定 ， 国际法上 的条约具有适用优先性 （ 第 １ 条第 ３ 款 ） 。 即 除条约义务之外 ，

国 家并没有帮助他国 进行刑事追究或者刑罚执行 的任何国 际法上的义务 。 如果双方 国家

之间存在专门 的 引 渡条约 ，或者 多个 国 家之间存在多 边的引 渡协定 ， 比 如 《 欧洲 多边引 渡

协定 》 ， 那么 ，就要优先适用赋予 国家 国 际法义务之条约或者协定 。 各不相 同 的协定都是

国 际法上的条约 ，
只要这些协定 中没有让某个双边条约优先的 冲突条款 ， 那么 ， 就适用后

缔结的条约优先适用 的原则 。 因 此 ，在相 同 的条约方之间缔结的多个双边条约 的情形下 ，

只要以前缔结的条约不违背后来缔结的条约 ，才有 以前缔结条约 的适用 。
［

１ ３
］ 条约优先于

《刑事案件国 际司法协助法 》适用 ，
可能 导致即便根据 《 刑事案件国 际司法协助法 》不允许

引 渡的 当 事人 ，根据 国 际法协定 德国也必须 引 渡 。 不过 ，
作为 国 际法的 引 渡条约 ，是请求

国 的最低权利和被请求 国 的最低义务 ，

〔
１４

〕 如果所涉及的 国 际法条约 出 现 了处理特定 引 渡

事务
“

于 约无据
”

的漏洞 ， 那么 ，在该条约 的适用范 围 内 就要补充适用 《 刑事案件国 际司法

协助法 》 。 究竟是排除 《刑事案件 国际司法协助法 》 的适用 ，还是补充适用 ，关键取决于 引

渡条约 的规定是穷尽性规则还是开放性规则 。 若是前者 ， 就排除 《 刑 事案件国 际 司法协

助法 》的适用 。 若是后者 ， 则要 补充适 用 。 已 经转换为德 国 国 内法的相关国 际条约规定

而成为该国 内法之特别规定者 ，优先适用该 国 内 法 的特别规定 （第 １ 条第 ４ 款 ） ， 比如 与

欧盟成员 国之间 的引 渡规定 （ 《 刑事案 件 国 际司法协助法 》之第 ６ 编 ） 。 如果德 国 和相关

国家之间没有缔结引 渡条约 ， 就只 能适用 《刑事案件 国 际司法协助法》 。

〔
１０

〕Ｒａ ｈｍ ｅｎｂｅｓ ｃｈ ｌｕ ｓ ｓｄ ｅｓＲａ ｔｅｓｖｏｍ１ ３ ．

Ｊｕｎ ｉ

２００２ｕｅ ｂｅｒ ｄｅｎ Ｅ ｕｒｏｐａ ｅ

ｉｓ ｃ ｈｅ ｎ Ｈ ａｆｔｂｅ ｆｅｈｌｕｎｄ Ｕｅ ｂｅｒｇａ ｂ
ｅｖ ｅｒ ｆａｈ ｒｅｚｗ ｉ ｓｃ ｈｅｎ ｄｅ ｎ

Ｍ ｉｔｇ ｌｉｅｄＳ ｔａ ａｔｅ ｎ
（
ＲｂＥ ｕＨｂ

）
． 与引 渡制度紧密相关的是其第 １ 、 ２ 条 。

〔 １ １
〕 根据国 内法与 国际法 的关系和宪法状况 ， 德 国奉行二元论 的国 内法—— 国 际法关 系 。

〔
１ ２

〕 尽管德 国法上用 了
“

引 渡
”

的术语 ， 但是 ，这里的
“

过境引 渡
”

， 严格 地说 ，并 不是真 正意 义上 的引 渡 。 因 为 ， 把一

个人解送到既不是请求 国 、也不是被请求 国 的第三 国主权领域 ， 只能是 过境解 送 。

〔 １ ３ 〕Ｌｅ ｘ
ｐ

ｏｓｔｅｒｉｏ ｒｄ ｅ ｒｏｇ
ａｔ ｅ ｌｅｇ ｉ

 ｐ
ｒ ｉｏ ｒｉ

，Ｇｌｅ ｓｓ
，Ａｕ ｓ ｌｉｅ ｆｅｒｕｎｇｓ ｒｅｃｈ ｔ ｄｅｒ Ｓ ｃｈｅｎ ｇ ｅ

ｎ－Ｖｅｒｔｒａｇ ｓｓ ｔａａｔ ｅｎ ，Ｎｅｕｅ ｒｅ Ｅｎ ｔ
ｗ ｉｃｋ ｌ

ｕｎｇ ｅｎ ，ｆｏｒ ｓ
－

ｃｈ ｕｎｇ ａ
ｋ ｔｕｅ

ｌｌ ，
２００ ２ ， Ｓ ．

５ ．

〔
１４ ］Ｂ ｏｅ ｓｅ

，
ｉｎ ：Ｇｌｅｓ ｓ（

Ｈｒｓ
ｇ

．），Ａｕｓ ｌ
ｉｅ ｆｅｒｕｎｇ ｓ ｒｅ ｃｈ ｔｄ ｅｒＳｃｈｅ ｎｇ ｅｎＶｅ ｒ

ｌ
ｒａｇ

ｓｓ ｔａａ ｔｅｎ ，
２００２ ， ＭＰＩ ，Ｓ

． １２ １ ．

？１ ３０？



德 国 的 引 波 制度 ：原 则 、 结 构 与 变 化

需要补充说明 的是 ，德 国 处理 引 渡事宜 的
一个重要行政文件—— 《 刑事事务与 外 国

交涉指南 》 。 它是对 《刑事案件 国 际司法协助法 》 的进
一

步具体化 ， 是属于效力及于整

个联邦 的 、操作性很强的 日 常行政细则 。 比如 ，对于 （ 承接的和发 出 的 ） 引 渡请求 的处理 ，

该 《指南 》规定有 四个可选择的途径 ：

［

１ ６
） 两个国家方之政府和他方的外交代表相互联系沟

通的外交交涉途径 。 相关国家最高 司法或者行政机构之间 的部长交涉途径 （ 德方是联邦

司法部或者联邦州 的司法部 ） 。 驻被请求国 的领事代表与被请求 国机构之间 的领事交涉

途径 。 请求 国机构和被请求 国机构之 间 的直接交涉途径 。 德 国与外 国 的联系 ， 原则 上要

通过外交交涉途径解决 。 不过 ，德 国与他 国之间也可通过双边或 多边条约具体规定交涉

途径 。 具体个案 中 ，选择何种途径 ，
必须根据 《刑事事务与外 国交涉指南 》附录二

“

各国 部

分
”

［
１７

］所提供的资讯来确定 。 由于
“

各 国部分
”

的 内容是持续 、 即 时更新的 ， 因 而 ，确定适

用于具体个案的法律状况 ，
必须进行切 实的最新审査 。 不过 ，要特别 注意 的是 ，这个行政

指南对于法官并没有 拘束力 。 对于法官有约束力的主要是体现引 渡基本原则 的法定 引 渡

实体要件和程序规则 。

三 引 渡的实体要件和程序流程

在 国 际法上 ，除非有条约 的 明确规定 ， 国 家没有 引 渡的义务 。 在没有条约义务 的情况

下 ，是否接受他 国的 引 渡请求 ，完全是被请求 国 自 行决定 的 主权事务 。 因此 ， 引 渡 可 以分

为无条约关系 的 引渡和有条约关系 的 引 渡 。 德 国 的 《刑 事案件国 际 司法协助法 》也 区分

为无条约关系的一般引 渡和有条约规范的 引 渡 ，规定 了 各 自 的实体要件和程序 流程 。 不

过 ，这些实体要件和程序流程 ， 除宪法上 的受 明确保障 的实体要件外 ， 根据 国 际引 渡协议

的规定 ，
也可以作 出修改 。

（

一

）
无条约 关 系 的 一般 引 渡之实体要件

对于无条约关系的
一般引 渡 ，德 国 《 刑事 案件 国 际 司法协助法 》第 ２ 条 明 确 规定 ： 因

在外 国实施犯罪行为而可能受到刑事追究 的人 ，可 给予引 渡 。 引 渡的达成 ，他国须提出 请

求 、被请求 国必须 自愿 。 如果德国是被请求 国 ，它是否愿意 给予 引 渡 ， 关键要看请求之引

渡是否符合其 《 刑事 案件国 际 司 法协助 法 》 所规定 的标准 ： 正 面 的 和负 面 的 引 渡 实体

要件 。

１ ． 正面的 实体要件

（
１

） 受指控的 当事人的行为 ， 在请求 国 必须是受刑罚处罚 的行为 （ 第 ２ 条 ） 。 这个原

则是指无论根据请求 国 的法律还是被请求 国 的法律 ，如果 当 事人的行为都是可予刑罚 处

罚 的 ，就可以 引 渡当事人 。
［

１ ８
３ 这里 ，当 事人的具体行为 ，

无论是根据请求 国还是被请求 国

〔
１ ５

〕Ｒ ｉｃ ｈｔ ｌｉｎ ｉｅｎ ｆｕ ｅｒＶｅｒｋｅｈ ｒｍ ｉ ｔｄｅｍＡｕ ｓ ｌａ ｎｄ ｉｎ ａ ｔｒａｆｒｅ ｃｈ ｔｌｉｃ ｈｅｎＡｎｇ ｅｌｅ ｇｅｎｈｅ ｉ ｔｅｎ
（ 
Ｒ ｉＶＡ Ｓｔ

） ：ｈ ｔ
ｔｐ ： ／／ｗｗｗ．

ｖ ｅｒｗａ ｌ
ｔｕｎ ｇ

ｓｖ ｏｒ
－

ｓｃｈｒｉ ｆｔｅｎ
－

ｉｍ
－

ｉ ｎｔ ｅｒｎｅ ｔ
．

ｄｅ／ｂｓｖｗｖｂｕｎｄ
＿

０５ １ ２２０１ ２
＿

Ｉ ＩＩ １ ９３ ５０Ｂ １ ３００２０ １ ０ ．
ｈ ｔｍ ＿

最后访问时 间 ： ２０１ ６年１月６日 。

〔
１ ６

〕
Ｎ ｒ ．

５ Ｒ ｉＶ ＡＳ ｔ
．

〔
１ ７

〕
Ｒ ｉＶＡＳｔ

－

Ｌａｅｎｄｅｒ ｔｅｉ
ｌ

：
ｈ ｔｔ

ｐ ：

／／ｗｗｗ ．

 ｂｍ
ｊ

．

ｂｕ ｎｄ ，ｄ ｅ ？ 最后访 问 时间 ： ２０ １６年
１
月６日 。

〔
１ ８

〕§§ ２ 、
３ ＩＲ Ｇ ．

？

１ ３ １
■



《 环球法 律评论 》
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４ 期

的刑法 ，都必须是该当 构成要 件和违法的行为 ， 而不必要是有 责的 或者可予 以 追究 的行

为 。 即对案件事实做必要的 比照转换 ，被请求 国 以 自 己认定的事实为根据 ，审查行为不 法

是否成立 ，
此时 ，

必须考虑请求 国刑法上 的合法化事 由 ，
而其刑法上的免责事 由 和个人的

免除刑罚事 由 ，则 不必考虑 ，
也就是说 ，原则 上不 审査行为人的罪责 问题 。 除 引 渡请求提

到 的根据外 ，如果被请求 国对司 法审查 的可 罚前提条件有疑虑 的 ，
也有必要查 问 、求证于

请求 国 。

（
２

） 司 法协助的相 互性是 相关国 家必须保证相互给予
一般的或者个案 的相应待 遇

（ 第 ５ 条 ） 。 互惠原则 主要对没有条约 的所有 司 法协助事务具有重要意义 它是指请

求 国要保证 ，在司 法协助实务 中也要给被请求 国 提供至少 同等程度和范围的司法协助 。

（
３

） 所涉行为 ，根据德 国 法必须是
一

种违法 的 、受
一年或者一 年 以上 自 由刑处罚 的重

罪行为 （ 第 ３ 条第 ２ 款 ） 。 被请求 国对受指控的人采取 自 己 国 家 的刑罚 权所赋予的措施

和手段 ，有理有据 ， 当 然没有 问题 。 然而 ，对于所实施的受他 国指控 的行为 ，根据被请求国

的 法律不受处罚的行为人 ，被请求 国是不能采取这种手段的 。 采取这种手段 ， 需要有合法

化根据 。 如果受指控的 当 事人的行为 ，在德国作相应的转换 比对 ，

［
Ｍ

］ 是不予处罚的 ，或者

在德国 只是判很短 自 由 刑的轻微犯罪 ， 那么 ，就可 能拒 绝引 渡 。 此外 ， 引 渡所涉行为不要

求 两国 间罪名表述
一

致 ，
只要行 为所涉实质相同 或相似 即可 。

《刑事案件 国 际司法协助法 》第 ２ 条和第 ３ 条第 ２ 款也包含 了引 渡法上的双方刑 事可

罚 性原则 。 双方刑事可罚性原则源 自 主权相互对立的思 想 ， 它尤其关注 引 渡请求所涉行

为 ，根据被请求 国 的法律 ，是不是也是受刑罚处罚 的 。

一个 国家不会因为
一

个在类似案件

中 对其 国来说不会成立请求引 渡 的行为 ，
而必须给予引 渡 ， 即保证被请求 国不会被强迫引

渡
一

个它认为没有犯罪的人 ，

〔 ２ １
〕 确保被请求 国 不 变成请求 国 的纯粹帮 工 ，

而是要保持其

法律制度对于引 渡请求所涉行为 的优先适用 。
［
２２

］

（
４

）最低刑罚 原则 （ 第 ３ 条第 ３ 款 ） 。 如果 出 于 刑事追 究 目 的之引 渡 ，
所涉行为 的法

定最低刑通常不超过 １ 年 的 ，或者出 于刑罚执行 目 的之 引渡 ， 尚未执行的监禁刑至少不到

４ 个月 或者 尚未执行的监禁刑 总和不 到 ４ 个月 的 ，原则 上都可以 拒绝引 渡 。

２ ． 负面的 实体要件 （ 妨碍引 渡的事 由
）

即便上面提到 的实体要件都具备 了 ， 引 渡还可能 因 为负面 的实体要件 （ 即 障碍事 由 ）

而受阻 。 德 国 《 刑事案件国际 司法协助法 》也规定有许多 限制 和拒绝 引 渡 的事 由 。

（
１

） 德国 人不引 渡 。 引 渡请求 的对象 ，
可 以是请求 国 国 民 ，也可 以是被请求 国 或者第

〔 １
９

〕 历史上 与互惠原则 紧密相关 的双方 刑事可罚 原则 ，仅 仅适用于 引 渡的协助 形式 ，而互 惠原则 还适 用于取证协 助

和执行协助 。

〔
２０

〕 比 如 Ａ 在法国 暴力抗拒法国 的判决执行官员 ， 然后逃 回德 国 。 这个行为根据 《 法 国 刑法典 》 第 ４ ３ ３
－

６ 条在 法国

是 可以予 以刑罚处罚 的 。 《德 国刑 法》 第 １ １ ３ 条规 定的抗 拒执 行官员罪所保护的是德 国公务员 ，
并不能直接 适用

于 Ａ 的行 为 。 但是 ， 假若 Ａ 在德 国对德 国执行公务 的人 员 实施 了 同样 的行为 ， 则 在德 国 就 可 以 予以 刑 罚处 罚 。

因此 ， 根据德 国 《刑事 案件国 际司法 协助法 》第 ３ 条 ，就可 以 引 渡 Ａ
。 这 种 比对转 换也与 刑法适 用法及 具体规范

的保护范围是否及于外 国法益有关 ， 对此 ， 参见 Ｓａ ｔｚ
ｇ
ｅ ｒ 著 ， 《 国 际刑法与欧洲刑法 》

，
王士帆译 ， 元照 出版社 ２〇 １ ５

年中 文版 ，第 １ ７ 页 。

［

２
１

〕
朱文奇 著 ： 《现代 国 际法 》 ，商务 印书馆 ２０ １ ３ 年版 ，第 １ ５ ７ 页 。

［
２２

〕 Ｓａ ｆｆｅｒ ｌ ｉｎ
ｇ ， Ｉｎ ｔｅ ｒｎａｔ

ｉｏｎ ａ ｌｅｓＳ ｔｒａ ｆｒｅｃｈ ｔ
，２０

１ １
 ，§

１ ２ ，
Ｒｎ ． ４８ ｆ ｆ．

 ， Ｓ ． ４９８ ｆｆ ．

？１ ３２？



德 国 的 引 渡 制 度 ： 原 则 、结 构 与 变 化

三 国 国 民 。 实践 中 ，绝大多数国 家奉行
“

本 国 国 民 不 引 渡原则
”

。
［？ 德 国 根据其 《基本

法 》 ，原则 上不允许 引 渡德 国人给外 国 。
［？ 与 此相应 ， 《刑事案件 国 际司 法协助法 》仅仅

规定 了
“

外 国人
”

的 引 渡 。
［
２５

］ 不 过 ，这个原则 已经有所松动 。
［
２６

］ 比 如 ，根据现行德 国 《基

本法 》第 １ ６ 条第 ２ 款第 ２ 句 ， 在一定限度 内可以把德 国公 民引 渡 给欧盟成 员 国 。 尤其

是 《刑事案件国际司 法协助法 》第八编第二章
“

引 渡至欧盟成员 国
”

中 规定 ，如果行为人在

请求 国实施 了嫌疑行为 ， 而且外 国机构保证 ， 在其对被追究人判处 自 由 刑 后 ， 若被判 的德

国公 民请求 回 国执行 ， 即 可将其交 回德 国执行所判刑 罚的 ，原则上就可以 给予请求 国刑事

追究 目 的之引 渡 。 与这种引 渡不 同 ， 出 于执行刑罚 目 的 ，
只有征得被判 了 刑罚 的德 国公民

同意 （ 实务中极为罕见 ） ，才可 以把德国公民 引 渡给他 国执行刑罚 。
［
２８

］ 如果不存在这些前

提条件 ， 针对德国公 民 的 引 渡请求 ，不予准许 。

（ ２ ）如果行为已经受 到德 国 法院的审判 ，或者 为此在德 国启 动 的程序实质 中 止 的 ，
不

允许引 渡 （第 ９ 条 ） 。 在此规则 中表达的原则是本 国 审判优先于引 渡 。 此外 ， 由 此原则还

要避免行为人因 同
一

行为而受到多个 国家 的判决 。 根据德 国 的理解 ，

“
一

事不再理
”

原则

上 只在一 国领域内起作用 。 其实质是不承认外 国刑 事判决的 既判 力 。 若认可其既判 力 ，

无疑对外 国刑事司 法预设有某种程度的信赖 。 即便承认 了外 国判决的既判 力 ， 国 家基于

本 国 自 身利益受到犯罪 的影响 ，
还可 能会重新起诉 。

［
２？ 因此 ，如 果 当事人在外 国 因其行

为 已经被判决 ，德 国仍然可 以发 出 引渡 的请求 。

（
３

） 军事犯 、政治犯不引 渡 。 《刑 事案 件 国 际司 法协助法 》第 ６ 条第 １ 款 、第 ７ 条规

定 ， 因军事 的或者政治 的犯罪行为 ，
不予 引 渡 。 在 引 渡法 中 这个基本原则 是个历史 传

统 。 尤其是政治犯不 引 渡 ，其背后 的考量是 ：个人有通过政治 活动推动政治 变革 的权利 。

本 国不介入他 国的 国 内 政治斗争 ，而且不想偏袒或者优待他 国 国 内 任何
一

方 的利 益而 引

渡某人 ，
让其因 出于政治动机的犯罪行为受到刑事追究 。 特别关切 没能成功 的政治反抗

者个人因 此类犯罪受到该国 不公正审判和处罚 。 但是 ，德 国 《 刑事案件国 际司 法协助法 》

也例外允许引 渡政治犯 ，
不过前提是 ：行为人 因为未 遂或既 遂 的种族屠 杀 、谋杀或者故 意

杀人 以及参与此类犯罪 而受追诉或审判 （ 第 ６ 条第 １ 款第 ２ 句 ） 。 这样 ，种族屠杀或者故

意杀人犯罪 的共犯 当事人 ，
主张 自 己 实施 的 是

“

政治
”

行为 而对抗就此行为的 引 渡请求 ，

就不再能够奏效 。

［

２ ３
］
不循此原则的国 家极少 ， 比如英 国 ，除非条 约有相反 规定

，
对于 被请求 引 渡 的人 不做本 国 公 民 和外 国 人 的区别

对待 。

（
２ ４

］§１ ６Ａ ｂｓ ． ２ ．Ｓ ． １ＧＧ ．

［

２５
〕§ ２ ＩＲＧ ． 外国 人是指根据 § １

１ ６Ａｂｓ ．

ｌ
ＧＧ

， 不具有德 国 国籍 的人 。

［
２６

〕Ｗｅｒ
ｌ
ｅ／Ｊｅ ｓｓｂｅ ｒｇｅ ｒ

，
ｉ ｎ

：Ｌ
ａｕ

ｆｈ ｕｅｔｔ ｅ／Ｒ ｉｓｓ ｉ ｎ
ｇ

＾ ｖａｎＳａａ ｎ／Ｔｉｅ ｄｅｍａ ｎｎ
（Ｈｒ ｓ

ｇ
．）

，
Ｌｅｉ

ｐ
ｚ ｉ

ｇｅ
ｒＫｏｍｍ ｅｎｔａ ｒＳ ｔＧ Ｂ ，Ｂａ ｎｄ

１
，
１ ２ ．Ａｕ－

ｆｌ ． ２００７ ， § ７Ｒｎ ． ７５ ， Ｓ ． ６ １ １ ｆ．

［
２７

〕 德国 《基本 法》第 １ ６ 条第 ２ 款第 ２ 句规定 ：

“

只有法治 国家的基本原则得 到维护 ， 可 以通 过法律对 引 渡到欧 盟成

员国 和移交给国 际刑事法院作出 有偏 离的规则
”

。

〔
２８

〕§ ８０Ａｂ ｓ ． ３ ＩＲＧ ．

〔

２９
〕
柯庆忠 ：

《 欧盟 引渡制度之新变革 》 ， 《 东吴法律学报 》 ２００ ６ 年第 １ ８ 卷第 ３ 期 ，第 １ ５ ２ 页 。

〔
３０

〕
军事犯的概念基本 没有分歧 ，是 指仅仅违反军事义务 的犯罪

。
然而 ， 政治犯 的概念 和范 围 ，历来 富有争议 ， 不过 ，

应当 注意 ，国 际刑法上 的核心罪行 ，不应视 为政 治犯 ，应予引 渡 。

？

１ ３３
？



《 环 球法 律评 论 》
２０

１
６ 年 第 ４ 期

被请求 国有权确立政治犯 的认定标准 。
〔

３ １
〕 在德 国 ，

不是根据促使行为 人实施犯罪 的

动 机 ，
而是要优先根据行为 的客观特征确定行为 的政治性质 ，这是通说 。 据此观点 ， 政治

性的犯罪行为至少是指直接针对国家的存在或者安全 ，针对其功能或者制度的犯罪行为 。

区分行为是否带有政治元素 ，关键是要看行为所追求的政治 目 的 ，用其所采用 的手段是不

是可 以达 到 ，行为 的严重程度与所追求 的 目标之间是否处于相 当 的适当关系 ， 以及行为 与

政治 目标之间是否存在具体的关联 。
［
３２

］

（
４

） 如果有足够的理 由可 以 断 定 ， 当事人在 引 渡案件 中 可 能遭受政治迫害 ， 准确地

说 ， 因其种族 、宗教信仰 、 国籍 、政治见解或者属于某
一

社会群体而遭受追究或者刑罚处罚

的威胁 ，那么 ，无论当事人受请求 国指控的犯罪种 类是什么 ， 都不允许 引 渡 （ 第 ６ 条第 ２

款 ） 。 因政治迫 害 威胁而禁止 引 渡 与政治避难权 （ 政治庇护权 ）

［

３ ３
］ 有着 紧 密 的 内 在联

系 ，

〔

３４
〕 但这种禁止引 渡与政治庇护权不 同 。 根据通说 ， 给予政治避难 （ 政治庇护 ） 或者仅

仅提出 了 政治避难 申 请 ，并不 当 然地阻却 引 渡 。 不过 ， 在有避难权的 当事人因政治迫 害已

经逃离的 国家请求引 渡 的情形下 ，所启 动的 刑事追究对当事人有重新政治迫害之虞的 ， 德

国 会拒绝引 渡 当事人 。
［
３５

］

（ ５ ）死刑 。 如果 当事人在请求 国 面临死刑威胁 ，禁止引 渡 （第 ８ 条 ） 。 然 而 ， 这种抽象

的死刑威胁还不足 以导致拒绝引 渡 。 即
一

国刑法原则 上规定有死刑和法定刑 幅度 中有死

刑可选 ，仅此情形 ，
还不足 以阻碍引 渡 。 只有 加上请求 国 不能保证不科处或者不执行死

刑 ，才足 以拒绝 引 渡 。 但是 ，如果请求 国在具体案件上作 出 有 约束力 的可靠保证 （ 不科处

死刑或者至少不执行科处的死刑 ） ， 就可 以 引 渡 。 之所以 就死刑 问题有此并不绝对 的 明

确规则 ，是因 为 ，虽然德 国 《 基本法 》第 １ 〇２ 条和许多 国 际文件都选择废止死刑 ，但是禁止

适用死刑 ，尤其对于尚 未废止死刑的 国家来说 ， 国际人权法 的要求 目前还不是具有普遍约

束力的 国际法规则 。 对 于他 国法律的价值选择 ，德国 法废止死刑 的选择不可绝对地强求

于他 国 。
［？

（
６

）罪行特定原则 （ 标 的 限定原则 ） 。

“

特定性
”

的要求是指引 渡要能够保证只针对特

定罪行的审判 为 目 的 （ 或者刑 罚执行为 目 的 ） 。 审判 的罪行必须与 引 渡 申 请提及的罪行

保持
一

致 。
〔
３７

〕 如果请求 国 提 出 了 引 渡 申 请 ，
而 案件情节让人有充分理 由认为 ， 当事人还

可 能受 到出 于政治原 因 的附带追究 ， 或者引 渡后请求 国 会把 当 事人移交给 以政治原 因 追

〔 ３ １ 〕 被请求 国 对政 治犯 的 确立认 定标准 ，

一方面可 以让 真正 的政治信 仰犯受 到保护 ， 另一方 面也 可以 避免 把
“

政治

的
”

标签滥 用到暴 力犯 罪行为之上 。

〔
３２

〕
Ｖｏｇ ｌｅｒ／Ｗ ｉ ｌｋ ｉ

ｔ
ｚｋ ｉ

，Ｇｅ ｓｅｔｚｕ ｅｂｅ ｒｄ ｉ
ｅｉ ｎ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Ｒｅｃ ｈ ｔｓｈ ｉ

ｌｆｅ ｉｎＳｔ ｒａｆｓａｃｈｅ ｎ （ ＩＲＧ ）
．Ｋｏｍｍ ｅ ｎ ｔａｒ ，１９９ ８

，§ ６Ｒ ｎ ． ４４
－

６５ ．

〔
３３

〕
政治庇护权是一项基本权利 ，

其中 也包括保护免于政治迫 害的 引 渡 。 因可 能的政治 迫害而 阻却引 渡的事 由 ，是

德国 宪法上受保障的 阻却引 渡事 由 。 受宪法保障的阻却引 渡事 由 ，不能通过条约让其失效 。

〔
３４ 〕

Ａｒ
ｔ

．１ ６ ａＧＧ ．

〔 ３５ 〕 政治犯或者死刑威胁犯不予引 渡的 ，
德 国用其刑法上 的

“

刑事 司 法代理原 则
”

（ 第 ７ 条 ） 来解决 当事 人应 予追究

的行为之刑事责任问题 。

［
３６

］
尤其对于有引 渡条约而且条约并不禁止 的 ，更是如 此 。 参见 Ｖｏｇｌ ｅｒ／Ｗ ｉ ｌｋ

ｉ
ｔｚｋ

ｉ ，Ｇ ｅｓｅ ｔｚ ｕｅｂｅｒｄ ｉｅ 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
ｉｏ ｎａ ｌｅＲｅ

？

ｃｈ ｔｓｈ ｉｌｆｅ  ｉ

ｎ Ｓ ｔｒａ ｆｓａｃ ｈｅ ｎ
（

ＩＲＧ
） ，

Ｋｏｍｍｅ ｎｔ ａｒ ，
１ ９９８ ，§

８ Ｒｎ ８

０

［

３ ７
］
§１ １ＩＲＧ ．

？１ ３４？



德 国 的 引 渡 制 度 ：原 则 、结 构 与 变 化

究他的第三国 ，那么 ，被请求 国就可 以拒绝 引 渡 。 根据 罪行特定原则 ，被请求 国还可要求

请求国作 出保证 ， 当事人仅仅就引 渡请求中 列明 的 、构成引 渡请求合法根据 的罪行受到追

究 。 而且 ，未经被请求 国同 意 ，不得把 当事人 引渡 或者驱逐到第三 国 。 此外 ，在刑 事程序

结束后和宣告执行后 ，必须给予 当事人
一

定期 间 ，在此期间他可 以离开请求 国 回 到原来的

引渡被请求 国执行刑罚 。 请求 国 以特别说明作 出保证 ， 或者必须征得被请求 国 同意 ， 就是

接受对其主权的限制 。 被请求 国 限制其主权 的 引 渡 附加条件 ，请求 国 应予遵守 ，

［
３ ８

］ 以便

当事人能够受到罪行特定原则 的持续保护 （ 当事人 明 确选择简式引 渡的除外 ） 。 说到底 ，

罪行特定原则 ，就是要在请求 国无遗漏地全面刑事追究利益和保护 当事人免于过度侵害

之间作 出平衡 。

（
７

）可能 的非人道处遇 。 如果 有足够的理 由认定 ， 当事人在 引 渡 的案件 中可 能受到

酷刑或者其他非人道对待的 ，
无论如何这都是

一

个 引 渡的阻碍事 由 。 不过 ， 当事人仅仅只

提 出 了这种泛泛的主张 ，或者仅仅只 主张请求国 的监禁条件达不到德 国的待遇 ，这些不 足

以成为引 渡阻碍事 由 。 确实 ，在与欧盟外国 家的 引渡交涉中 ，请求 国 的监禁条件是德 国 常

常碰到 的难题 。 尽管请求 国 的羁押 和监禁条件普遍不如德 国理想 ，但是 ，在具体个案 中 给

请求 国附加
一些条件 ，

也可 以给予引 渡 。 比如 ，要求请求 国保证 ，把 当事人安置于符合欧

洲最低标准的 特定监禁场所服刑 ，并允许德 国领事 官员到监狱例行访问该当 事人 。

（
８

）缺席判决 。 如果当 事人既 没有得到程序 进行和结束的告知 ， 事实上也没有机会

听审和进行有效辩护 ，就作 出
一个让当事人倍感意外的缺席有 罪判决 。 这种判决根本达

不到刑事程序法治国家原则 的最低要求
——正 当程序下的公平 。 据此判决提 出 的 引 渡请

求 ， 原则上不允许引 渡 。 然而 ，要审査 当事 人法律上 的听审权
［
３９

］ 和适 当 的辩护权是否 确

实得到 了充分保障 ，仅凭请求 国所提供 的引 渡 材料并不 能立 即作 出判 断 ，如 有可能 ，被请

求 国还需要向 请求国 的相关机构进行查证 。 不过 ，
如果请求 国 是欧盟成员 国 ，并且能够保

证引 渡之后给予当 事人以再审机会 ，则允许引 渡 （第 ８ ３ 条第 ３ 款 ） 。

（
９

） 时效和赦免 。 涉及引 渡行为 的时效问题 ，德 国 法原则上 以请求 国法律为判 断标

准 。 根据请求 国 法律 ，行为未过时效的 ，予 以引 渡 。 但是 ， 涉及 引 渡的行为 ，如果德 国 法院

也有管辖权 ，根据德 国法 ，该行为 已过追诉时效和执行时效 的 ，或者根据德 国赦免法 ，该行

为被免除刑罚 的 ，则不允许 引 渡 （ 第 ９ 条第 ２ 款 ） 。

“

刑法 和谐化
”

要求不 同 的 法律制 度

“

相互承认
”

，倡导尊重差异性和立法者 的价值选择 。 请求 国必须认同 和尊重德 国法所选

定的不 同的时效制度 。 如果
一个在德国过 了 时效的行为 ，在外 国正受追诉 ，并且不能 以禁

止双重刑事追究为 由 予以抗辩 ，德 国公 民 的行为在德 国因 时效 已过而不受刑事追究 ， 自 然

也就不会把身处德 国的德国 公民引 渡给他国 。 但是 ，需要注意 的是 ， 判断涉及引 渡行为的

可追诉性 ，
以德 国法为标准 ， 仅仅是针对 （ 德 国也有管辖权的 ） 管辖竞合情形的唯

一

例外 。

（
１０

）公共秩序原则 。 刑法上 的协助 ，
不得降低对当 事人的权利保护 。 被请求 国 至少

〔
３ ８

〕§ §
１ １

，
７２ＩＲＧ ．

〔
３９

〕 所谓法律上 的听审权 ，是指被告人有亲 自 出席审判的权利 ，被告人有权要求在审判的整个过程 中 出现 在法庭上 。

它是一项基本人权 ， 旨在保证审判公正 。 因为只有被告人始终在庭审现场 ， 才能知道对 自 己的指控 ， 有 机会 自 行

辩护或者通过其律 师进行辩护 ， 最终达到澄清真相并保证审判公正 。

．

１ ３５
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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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对其协助行为在外 国 的诉讼 中 可能产生 的后果 负责 ，
而且 ，它对此负有特别 的 国家义

务 。 对于他 国 制度的容忍限度是根据人权标准 ，
以 公共秩序保 留 的手段划定 的 。 如果引

渡有可能违背德国 法秩序的重要原则 ， 引 渡是不允许的 （ 第 ７３ 条 ） 。 该原则要求优先考

虑对当事人的人道和司 法关照义务 。 德国 法上尽管没有规定出 于人道原 因不 引 渡 ，但是 ，

如果 当事人 因 为严重疾病不能逮捕 、拘 留和不能解送 ，并且执行引 渡有死亡危险或者重大

而 不可恢复的健康损害危险的 ，根据公共秩序保 留原则 ，不予引 渡 。 同样 ， 没有 刑事责任

能 力的未成年人 ，
也不予引 渡 。 此外 ，在严重违 反德 国 《基本法 》或 《欧洲人权公约 》或者

联合 国 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》所要求 的法治 国最低标准 的情形 ，会导致拒绝引

渡 的后 果 。 对于欧盟外的 国 家 ，是否符合这个原则 ， 德国 主张进行个案审查 。

（
二

）德 国 的传统 引 渡程序

１ ． 引 渡拘留程序

以 引 渡为 目 的 的 拘捕 ，原则上要求有 当地州 髙等法 院签发 的 引 渡 拘 留令 。 引 渡 拘 留

令
一

般在收到引 渡请求后签发 ，
签发条件是 ：

必须存在逃跑危险或者掩盖事 实 、妨碍外 国

刑 事程 序或者引 渡程序 中的真相调査之虞 的理 由 所要采取 的这种措施是适当 的 ，并

且预先对关键的 引 渡前提审查后 ， 引 渡看来是允许的 。
４ １

３ 若当 事人存在可 以 引 渡 的行为

之重大嫌疑 ， 或者应请求 国 主管机构请求 ， 州高等法院也可以 在收到引 渡请求之前下达临

时 引渡拘 留令 但是 ， 自 当 事人 （ 根据 引 渡 拘 留令或者临 时引 渡拘 留令 ＾
４ ３

］

） 被拘捕之

日 起 ，若 引 渡事 务的 受理机关在 ３ 个月 时限内 ，没有接收到欧洲 以外的请求 国 引渡请求 以

及有关引 渡 的书 面证据与材料 ，

［
４４

］还可 以 撤销 引 渡 拘 留 令 。
［
４５

］ 对引 渡拘 留最迟应该于

２ 个月 后 ，依职权进行
一

次审查 ， 以决定是否延长并继续拘留

允许没有引 渡拘 留令的 临时拘捕 ，是引 渡 拘 留程序的例 外 。 如果存在签发 引 渡拘 留

令 的前提条件 ，

［

４ ７
］检察官和警官可 以 临 时拘捕涉及 引 渡 的人 。

［
４ ８

］ 在 引 渡 目 的 的临时 拘

捕程序上 ，德 国法原则 上给予涉及引 渡的 当 事人与 因本 国 刑事指控而 拘 留 的人
一

样的程

序地位和程序权利 。 拘捕 引 渡 当事人时 ，
必 须告知 其拘捕理 由 。 被拘捕 的 引 渡 当 事

人 ，应最晚于拘捕后一 日 内被无迟延地带到最近 的地方法院之法官 面前 。 法官要告知 当

事人有对行为之指控表达意见 的权利 。
［
５？ 有获得法律帮 助的权利 对他的指控享有

〔
４０

〕
§１ ５ Ａｂ ｓ ．１

．Ｓ ． １
． ２ ．

〔
４

１
〕
§１

５ Ａｂ ｓ
．

２

〔
４２

〕§
１ ６ＩＲＧ ．

〔
４３

〕 引 渡拘留 令是指引 渡羁押令 状 ，临时引 渡拘留令 是指 临时引 渡拘捕令 。 德 国
一般是检察官先请求法官 核发临 时

拘留 令 ， 核发后检警把当 事人拘捕留 置后 ， 由 法官决定是否羁押 ，此时的决定本文称为引 渡拘 留令 。

［

４４
］ 欧洲国 家的时限是 ２ 个月 。

［

４５
）
§１ ６Ａｂｓ ． ２ ．

〔４ ６ 〕 § ２６Ａｂ ｓ
．

１
． ＩＲＧ ．

〔
４ ７

〕
§１ ５

，
Ａｒｔ ． １ ６

ＩＲＧ ．

〔
４ ８

〕§ １ ９ ． Ｓ ． １ ．ＩＲ Ｇ ．

〔
４ ９ 〕§ １ ６Ａｂｓ ． １ ． ＩＲＧ ．

〔
５ ０

〕§
２２

，

ＩＲ Ｇ
；

Ａｒ
ｔ ． ４０

，
Ｒ ｉＶ ＡＳ ｔ ．

〔
５ １

］§
４ ０ ＩＲＧ ．

？１ ３６ ■



德 国 的 引 渡 制度 ：原 则 、 结 构 与 变 化

供述或不供述乃至保持沉默的 自 由 。 这里 的地方法官 ，
原则上只询 问 当事人的个人情况 、

国籍 、私人关系 ，并给予他对暂时拘捕表达意见 的机会 ，
以 及针对他的 引 渡提 出 反对理 由

的机会 。 如果 当事人没有反对引 渡的理 由 ，就要告知他还可 以选择简式引 渡程序 ，
以及选

择简式引 渡可能 出现的对其不利的后果 。
［
５２

］ 地方法官经过询 问 ，如果发现被拘捕的人并

不是 引渡 当事人 ，
而是抓错了人 ，地方法官有权当 即释放被拘捕人 。 如果他认为引 渡 当事

人的身份不存在疑 问 ，
可 以下令 留置 当事人直至州高等法院作 出 是否给予 引 渡拘 留 的决

定 。 地方法官 同时要把留 置决定以及相关的 引 渡材料 ，
无迟延地递送主管总检察长 ，

总检

察长 向州 高等法 院 申请引 渡拘 留令 。 不过 ，假如主管总检察长有足够的理 由认为 ，不存在

羁押 的事 由 或者引 渡明 显是不允许的 ，或者不具备给予引 渡拘 留 的前提条件 ，主管总检察

长就要联系地方法官 ，可 以决定 释放被拘捕 的 引 渡 当事人 。 不过 ， 如果收到 引 渡请求 ， 总

检察长也可 以在调査了 国籍和个人情况之后 ，或者査问请求的外 国机构后 ，抓捕被请求 引

渡当事人之前 ， 直接 向州高等法 院提 出 引 渡拘 留 申 请 ，这样 ， 就不再需要地方法院的 留置

决定 。 由 于 已经有州高等法院的 引 渡拘 留令 ，被拘捕的当事人就可 以 被晚些带到地方法

官面前 。 已经签发 的引 渡拘留 令要及时 向被拘捕的 引 渡当 事人宣布并给予副本 。
［
５ ３

１

如果收到引 渡请求而当 事人的居住址不 明 的 ，
可 以 采取必要的措施确 定 当事人的居

住地实施抓捕 。 下达具体的缉捕措施的命令不需要特别请求 。 驻州高等法院的检察官有

权签发通缉令 。 发布通缉令时可 比照适用德 国 《刑事诉讼法 》第 ９ａ 章第 １ ３ １
－

 １３ ２ 条的相

应规定 。
〔

５４
〕 如果 当事人被抓捕归案 ，驻州 髙等法院 的检察官应 当 申请州高等法院就被指

控的对象和引 渡 的合法性进行 司法审査 。 当事人 同意 简式引 渡程序的 ，该检察官也可提

出这种 申请 。

２ ． 引 渡的
“

审
”

、

“

批
”

两 分程序

请求 国 向独立 的 国际法主体之德 国 （ 被请求 国 ） 提 出 引 渡请求 ，就启 动 了 引 渡程序 。

引 渡请求必须 明确指 出 当事人实施 了可引 渡 的罪行 。 被请求 国大多相信请求 国 已经掌握

了必要的罪嫌证据 ，在引 渡程序 中原则 上不需要提供这些证据 。 但是 ，并不是所有 的案件

都能让被请求 国产生这种信赖 。 比如 ， 当 事人的行为嫌疑 ，有可能会是请求 国强加 的 ： 请

求 国 由 于其反对派逃到 了德 国 ，主 张其实施 了 没有 任何根据的犯罪行为 （ 制造假案 ） ， 目

的只 为抓住他并以政治为 由把他监禁起来 。 对于这类案件 ，在履行引 渡之前 ，德方就要核

验是否真正存在行为嫌疑 。

接到引渡请求后 的引 渡程序 ， 分为司 法和政治层面上的两步 ？

？ 司法审査程序 ， 即 审查

引渡在法律上是不是存在 障碍或者是不是合法 的 （ 引 渡的合法性 ） 。 以及在肯定引 渡合

法基础上接下来的行政批准程序 ， 即对引 渡在政治上 （ 外交政策上 ） 是不是适 当 的作 出核

定 （ 引 渡 的合 目 的性 ）
。 对引渡作 出 司法审査裁定的 ，是 当 事人被采取措施的机构辖 区的

〔
５ ２

〕§ ２３Ａｂ ｓ ． ３ＩＲＧ ． 选择简式引 渡程序的不利后果 ，比如 ，允许请求国 追究当 事人尚 不包括在批准引 渡罪行 中的犯

罪行为 （ 即 意昧着放弃 §
１

１ＩＲＧ 所规定 的罪行特定原则 ） 。

〔

５ ３
〕
§

２０ＩＲＧ ．

〔
５ ４

〕
§１ ８ ＩＲＣ ．

〔
５ ５

〕§
１ ０ＩＲＧ ．

？

１ ３７
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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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其居住辖 区 的州高等法 院 。
〔
５ ６

〕 为审査引 渡 的合法性 ， 州 高等法院可 以让请求 国补充

材料 ，询 问 当事人并收集相关证据 ， 并进行 口 头审理 （ 言词审理 ） 。
［

５？ 当 事人在该程序 中

的程序权利等于在刑事程序 中 的被告人权利 。
［
５ ８

］ 刑事 程序 中 的
一些程序原则 ，

比如职权

调査义务 、羁押案件迅速审查要求等 ，也适用 于该司 法审查程序 。 如果该程序进程 中 出现

有关法律上 的疑难 问题 ， 州高等法院还可 申 请联邦最髙法院就法律问题作 出裁判 。

如果州高等法 院准予引 渡 ，那么 ，联邦 司法部长或者它授权的机构在行政批准程序 中

行使政治上 的 自 由裁量权 ，尤其要做外交政策上 的考量 。 这个程序大致可分三步 ： 对合法

性审査有无矛盾和有无说服力进行简单审查 。 査清德 国对此 引 渡请求有无国 际法上之引

渡义务 。 若无此义务 ，
即就此请求基于外交 、刑事政策 以 及人道考量 ， 最终作 出 批准或者

不准的决定 。 批准程序作 出 的决定具有双重属性 。

一方面对于法 院和行政机关有约束

力 ；另
一

方面 ，在对外关系 中 ，批准程序所形成的决定是 国 际法上的意思表示 。 这两步

分工程序 ，首先体现的是德 国传统引 渡制度的
一大特色 ： 法律上和政治上 的双重维度 。 此

外 ，是德 国 《 基本法 》上联邦和州之间的分工 ：联邦州负责刑事 司 法 ，
而外交关系或者对

外关系的维系 ，
只能是联邦事务尸 Ｕ

在批准引 渡之前 ， 当事人有两种引 渡程序可选 ：正式 引渡 程序和简式引 渡程序 。 这两

种 程序原则 上都是司法程序 。 进行简式引 渡 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 ， 根据被请求 国 的法

律 ，所请求之引 渡必须是明显允许的 。 如果告知当 事人可 以选择简式引 渡程序 ，并且向 其

履行了特别 清楚的说明义务 ，指 出作 出 的同 意是不能撤回 的 ［

６ ２
］并且还有其他可能的法律

后果 ， 比如 ， 当事人作出 同 意简式引 渡并被法 官记录在案 ，
也就表明他放弃 了 特定罪行引

渡原则 的保护 ，

［
６３

］ 允许请求 国追究 当 事人 尚不包括在被请求罪行 中 的行为之责任 （ 即 当

事人 明确 同 意简式引 渡程序 ，其引 渡就不受罪行特定原则 的约束 ） ，之后 ， 当事人声明 同

意简式 引渡 ，并被法官记录在案 的 ，就可不必要求州高等 法院 的 司法审查裁判 ，

［⑷ 准予 引

渡 。 若没有按照规定告知 ，就可能导致当事人 的程序选择无效 。

州高等法院的拘 留决定 、引 渡 的 司 法 审査裁定 ，
不可 上诉 联邦司法部长或者其

授权机构在行政批准程序中作 出 的决定 ， 司法不得撤销 。

［
６６

］

〔
５ ６

］
§§１ ３

，
１ ４ＩＲＧ ．

〔
５ ７

〕
§ ３０ ＩＲＧ ．

〔 ５ ８ 〕 当事人享有 的基本权利——听审权 （
§ １０３Ａｂ ｓ ．１ＧＧ

，§ ７７ＩＲＧ
，Ｓ§３ ３ ， １ ３ ６Ｓ ｔＰＯ

）
， 沉默权 （

§ ２２Ａ ｂｓ ． ２ ．Ｓ ． ２

ＩＲＧ
）

， 程序 的任何 阶段获得法律帮助 的权利 （ Ａｒｔ ． ４０ＩＲＧ
）

，尤 其是 阅卷权 和与 当事 人的通信权 利 （ §§１ ４７ 、 １４８

Ｓ ｔＰＯ ） 等
。

〔

５ ９
〕
王效文 ： 《德 国刑事司 法互助法制与欧盟法之影响 》 ， 《 涉外执法与政策学报 》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２ 期

，
第 １ ２ 页 。

［

６ ０
］§ ７４Ａｂ ｓ ． ｌ ． Ｓ ． １Ｇ Ｇ．

〔

６ １
〕§ ３ ２Ａ ｂ ｓ ． １ＧＧ ．

〔
６ ２

〕§
４

１Ａｂ ｓ ．

３ ＩＲＧ ．

〔
６ ３

〕§§１ １ ，４１Ａｂｓ ．

２ ＩＲ Ｇ ．

〔
６ ４

〕 因 为当 事人在此放弃 了预防性 的权利保护 。

〔 ６ ５ 〕§
１ ３Ａｂ ｓ ． １ＩＲＧ ．

［ ６ ６ ］ 因 为主观权利的损害不能诉诸法 院 Ｄ参见Ｓｃｈｏｍｂｕ ｒ
ｇ
／Ｌ ａｇｏ ｄｎｙ ，

ｉｎ ： Ｓｃｈｏｍｂｕ ｒ
ｇ
／Ｌａ

ｇ
ｏ ｄｎｙ ，

Ｉ 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 ｎａ
ｌ
ｅ Ｒｅ ｃｈ ｔｓｈ ｉ

ｌ
ｆｅ

，

§１
２ＩＲＧ ，Ｒｎ ． ２２ ｆｆ

。

？１ ３８ ？



德 国 的 引 渡 制度 ： 原 则 、结 构 与 变化

（
三

） 欧洲 引 渡协定范 围 内 的 德 国 引 渡 法

欧盟成员 国 的扩大 ，东欧边境 的开放 以及欧洲范围 内 各 国边境控制 的解除 ，使得人 口

的 自 由 流动和迁徙更为便利 ，但 同时也使犯罪人的活动范围 日 益扩大 ，犯罪后逃 匿他 国变

得更加容易 ， 因此 ，刑法的 国际化趋势增强 ， 引 渡的 重要性 日 益突 出 。 国 际法层 面 出 现 了

一些对德 国传统 引渡法带来重要修改 的多边协定 。 这些协定的共同 目 的在于破除或者松

动传统的各 自 相同 的 引渡 障碍 ，简化和加快协定成员 国之间 的 引 渡 程序 。 而这个 目 的的

实现有赖于成员 国接受 《 欧洲人权公约 》 的约束 ，更重要 的是要建立 遵守程序基本原则的

相互信赖 。 比如 ，
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 ３ 日 欧盟 议会通过的 《欧盟 逮捕令和欧盟 国家之间解送程

序的框架决定 》 （下文简称 ： 《欧盟逮捕令框架决定 》 ） 所确立的相互承认原则 ，就是为 此作

出 的重要贡献 。

《欧盟逮捕令框架决定 》认为 ，欧盟逮捕令是
一

成员 国 签发的 司 法决定 。 为刑事追究

或执行刑罚 目 的而搜索 、抓捕和解送行为人 ，
根据相互承认原则 ，

另一成员 国应执行这个

司法决定 。
［
６７

］ 据此 ，对于他国 的主权行为 （ 逮捕令 ） ，应该如 同 自 己 的主权行为
一样予 以

对待和执行 。

《 欧盟 逮捕令框架决定 》要求成员 国 于 ２００３ 年底前把该决定 内容转换为 国 内法 Ｊ
？

德 国经过两次转换立法最终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 把决定 内 容整合进 《 刑事 案件 国 际 司法

协助法 》之第八章第 ７ ８
－ ８ ３ ｉ 条 。 尽管 《欧盟逮捕令框架决定》抛弃了 传统引 渡法 ，德 国法

仍然把其看作是传统引 渡法的
“

唯
一

”

特例 ，

［
６ ９

］ 并且 ，关于
“

引 渡
”

的术语以及引 渡程序 的
“

审
”“

批
”

两步分工结构 ， 至少在 形式上都没有做任何改 变 。 德 国 法所做的修正 和变化

如下 ：

１ ． 欧盟内 引 渡的 实体要件

（
１

） 欧盟 内有条件引 渡德 国人 。 对于欧盟逮捕令所针对的德 国人的 引 渡有特别 的前

提条件 。 只要 当事人愿意 ， 欧盟成员 的请求 国 保证判决后解送 回德 国 ，并且 与请求 国有
“

重要关联
”

，就可 以引 渡德 国人 。
［
７？ 如果行为全部是在他 国实施 的 ，与欧盟成员 的请求 国

没有这种
“

重要关联
”

，请求 国判决之后保证解送 回德 国 ，并且没有本国 （ 德 国 ） 关联 ， 当事

人的行为根据德国法 同样是可 以处罚 的 ， 即符合双方可罚 性 ， 就可 以 引 渡德 国 人 。
［
７ １

］ 不

过 ，行为与请求 国是否存在这种
“

重要关联
”

， 《 刑事案件 国 际司 法协助法 》规定 了类似属

地管辖的主权领域认定标准 ：

［
７２

１ 要 么行为全部或者重 要部分在请求 国 主权领域实施的 ，

而且至少结果之重要部分发生在请求 国主权领域 。 要么行为至少部分在请求 国 主权领域

内实施的 、具有跨国特征的 重大犯罪 。 出于执行刑罚 目 的而请求引 渡德 国人的 ， 只有被判

刑 的德 国人被 告知后 ，表示同 意引 渡 ，而且 ，
这种 同 意的意思表示被法官记人笔录 ，方准予

［
６７

］Ａｒｔ． １ Ａｂｓ ． １ ，

２ＲｂＥ ｕＨｂ ．；Ｓ
ａｆｆｅｒ ｌ

ｉｎｇ ，Ｉ ｎｔ ｅｒｎ ａｔ ｉｏ ｎａｌ
ｅｓＳ ｔ

ｒａｆｒｅｃ ｈ ｔ

，

２０１ １

，§
１ ２Ｒｎ ．

５ １
．

［
６ ８

〕Ｓａ ｔｚ
ｇ
ｅｒ

，
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ｉ ｔｏｎａ ｌｅｓｕｎｄ Ｅ ｕｒｏｐ

ａ ｅｉ ｓｃｈｅ ｓＳ ｔｒａｆｒ ｅｃｈ ｔ
，６

． Ａｕｉｌ
． ２０１ ３ ，§

１ ０ Ｒｎ ． ３ １ ． ；Ｓａｆｆｅ
ｒ
ｌ

ｉｎ
ｇ ，

Ｉｎ ｔｅｍ ａ ｔ ｉｏｎａＪ
ｅｓ

Ｓ ｔｒａｆｅｃｈ ｔ
，

２０ １
１ ， §

１ ２Ｒｎ ． ５ ４ ．

〔

６９
〕Ｓａｆｆｅ ｒｌ ｉｎｇ ，

Ｉｎ 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ｓ Ｓｔｒａｆｒｅｃｈ ｔ
，２０

１ １
，§

１ ２Ｒｎ ． ５４ ．

〔
７０

〕§
８０Ａｂｓ ． １ＩＲ Ｇ ．

〔
７ １

〕§ ８０Ａｂ ｓ ．

２ＩＲＧ ．

〔
７２

〕
Ｓａｆｆｅ ｒ

ｌ
ｉｎ

ｇ ，
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ｓ Ｓ ｔｒａ ｆｒｅｃｈ ｔ

，
２０ １ １

，§
１ ２Ｒｎ ． ５ ７ ．

？ １ ３ ９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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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渡 。
［
７ ３

］ 欧盟 内 的 引渡 上 ，
比较特殊的 问题是长居德 国 的外 国 人的 引 渡 。 根据 《 刑事 案

件 国 际司法协助法 》 ， 在德长居的 外国人享有特别权利 ，
并且也可 以 受到与 德 国公 民 同样

的对待 。
［
７４

］ 根据其在德 国 的居 留时间 、语言知识 、家庭情况 、职业活动等 ， 只要评估认定确

实有在德长居 的事实 ，如果 出现 《 刑事案件 国际 司 法协助法 》第 ８０ 条第 １
、
２ 款的情形 ， 在

此情形尤其不能保证按 照当事人的意愿交 回德 国执行的 ， 即便德国人也是不允许引 渡 的 ，

那 么 ， 德国就可 以拒绝 （ 以刑事追 究为 目 的 ） 引 渡该长 居德国 的外 国人 。 以 刑罚执行为 目

的 的引 渡请求 ，如果在德长居的该外 国人不 同意 引渡 ，并且 ， 在德国执行其刑罚 ，特别有 利

于对其应有利益的保护 ，

［

７ ５
］德 国也可 以 拒绝引 渡该在德长居 的外 国人 。

（
２

）双方刑事 可罚性原则 。 欧盟范 围 内 的 引 渡 ，
也要求双方刑事可罚 性 。 不过 ， 《欧

盟逮捕令框架决定 》 列举了３
２ 种适用欧盟逮捕令 的犯罪行为 目 录

，
只是在这个范围 内

的犯罪 ，
要求成员 国 免于这个原则的审査 。

［

７７
］ 但是 ，如 果犯罪行为在 目 录范围 内 ， 在被请

求 国有所怀疑的情况下 ，
也可以要求请求 的成员 国在其刑事可罚性上作 出保证 。 执行欧

盟逮捕令时 ，
如果欧盟逮捕令所针对的行为不 在 目 录之中 ， 并且 ，这种行为在核发逮捕令

的 国 家处 ３ 年 以 上 自 由刑或者剥夺 自 由 的保安处分的 ，核验引 渡前提条件时 ，就要适用双

方刑事可罚性原则 。 另外 ，鉴于 《欧盟逮捕令框架决定 》 列举的 ６ 种犯罪 ，语言严重模糊 ，

比如 ，

“

种族主义
”

，

“

电脑犯罪
”

，

“

仿 冒 与产 品盗版
”

，

“

仇外
”

， 德 国 仍坚持双方刑 事可罚

性审査 。 对 于这样的 问题 ，德 国从法治 国 的 高度进行处理 ，
即 只有 当请求 国 的 引 渡请求所

涉及的犯罪 ，合乎德国事先已经 明 确 的特定标准 的 （ 即符合其犯罪构成明 确 性要求 ） ，才

例外地不予双方刑事可罚性审查 。

（
３

） 终身监禁 。 欧盟成员 国之 间 的 引 渡 ， 当事人有受终身监禁 的危险 ， 或者说存在判

处终身监禁的事实 ， 都是引 渡 的 障碍 。 不过 ，如果请求的欧盟成员 国保证给予当事人
一

次

重获 自 由 的审査机会 ，那么 ，就可 以考虑给予 引 渡 。 在欧盟之内 给予这种引 渡 ，
要保证最

迟在被 引 渡人被监禁 ２０ 年后 ，对是否继续执行终身监禁必须进行
一

次审査 。

（
４

）

一

事不再理 。 如前所述 ，在德 国
“
一

事不再理
”

是仅适用 于其 国 内 的原则 。 不过 ，

这个原则也有例外 。 根据 《 申 根施行协定 》 ，行为人因 同一行为在其他 申根条约 国被宣告

［

７３
］ §８０Ａｂ ｓ ．

２ ＩＲＧ ．

［
７４

〕 §
８ ３ｂＡｂｓ ．

２ ＩＲＧ ．

〔
７ ５

〕 §
８３ｂＡｂｓ ．

２ｂＩＲＧ ．

〔 ７６ 〕 根据 §
２ ．Ａｂ ｓ ． ２ＲｂＥ ｕＨｂ ， 欧盟逮捕令适用的 ３２ 种犯罪清单如下 ：

参加犯罪组织 ，恐怖 主义 ， 贩卖人 口 ，对儿童性

剥 削及儿童猥亵物 品 、毒 品及精神 药品 之 非法 交易 ，武 器 、 弹药及 爆炸 物非法 交易 ， 腐败犯罪 ， 诈骗 犯罪 （ 包括

１ ９９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 《保护欧共体财政利益协定 》 意义上的有损欧共体财政利益 的诈骗犯罪 ） ，对犯罪所得之洗钱 ，

伪造货 币 （ 包括伪造欧元 ） ， 网络犯罪 ， 环境犯罪 （ 包 括濒临绝种的动植物 、树种之非法交易 ） ， 帮助非法人 境和 非

法居 留
，
故意杀人及重伤害 ，器官和人体组织之非法交易 ，劫持 、非法拘禁及綁 架 ，种族 主义及仇外 ，有组 织盗 窃 、

携带武器盗窃 ，文物之非法交 易 （ 包括古董和艺术品 ）
，欺诈 ，勒索及勒索保 护费 ， 仿 冒 和产 品盗版 ，伪造 、变造及

交易公文书 ，伪造 、变造支付工具 ， 荷尔蒙和其他生长激素之非法交易 ， 核物质 和放射性 物质之非法交 易 ， 所盗 机

动车之交易 ，强奸 ，放火 ， 国际刑事法 院管辖之犯罪 ，劫持 航空器及船舶 。 不过
，
需要 注意 的是 ，这个 淸单所列 举

的犯罪 ，并不是 以犯罪构成要件特征予 以 定义 的 ， 而仅仅 是作 为犯罪现 象予 以 描述 的
。
参见 ＧｌｅＳ Ｓ

， Ｉｎ ｔｅ ｒｎａ ｔ ｉｏ ｎ －

ａ
ｌ
ｅｓＳｔ

ｒａ ｆｒｅ ｃｈ ｔ ，２
． Ａｕｆｌ ．２０ １ ５


， Ｓ ． １ ７０Ｒｎ ４９ １ 。

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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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 国 的 引 渡 制 度
：原 则 、 结 构 与 变 化

无罪或者被判处了 刑罚的 ，在 申 根条约 国就不再受刑事追究 。 因此
，作 为 申 根条约 国 的德

国原来所主张的仅适用于德国 国内 的
“
一

事不再理
”

原则 ，其适用范 围现在 已经扩大到 了

所有 申根国家

２
． 欧盟内 引 渡的程序流程

传统引 渡法 固守
“

审
”

、

“

批
”

两步程序 和双方可罚原则 ，尽管维护 了 主权 ，但是常 常使

得刑事追诉的效力大打折扣 ， 已经成为欧盟实 现
“

安全 、 自 由 和法治 的统
一

区域
”

的障碍 。

欧盟成员 国法律制度上 已经有 了信赖 ，若再加上准许程序的政治核准 ，就让这种程序变得

多余 。 出 于同 样的理 由 ，双方可罚性原则看来也是不必要的 。

为了 整体上提升引 渡程序的效率 ，不再保 留两层级的引 渡程序 和双方可罚性原则 ， 欧

盟成员 国确立了 欧盟逮捕令制度 。 《欧盟逮捕令框架决定 》要求成员 国之 间 的 引 渡 ，废止

政治性批准程序 （ 即传统 引渡所要求的外交政策考量 ） ，把当事人的解送完全交 由 司法决

定 。 在司 法机构之间建立直接 的解送制度以 代替传统的 引 渡制度 ， 实现高效的司法协助 。

欧盟范围 内搜捕下落不 明 的 当 事人 ，
通常根据的是欧盟 逮捕令 ， 作 为成员 国 的请求

国 ，
也可 以在 申根国家根据其 国境公约建立的 申 根信息 系统 中 ，发布通缉公告 ， 这个通告

只要包含必要的信息 ， 比如 ，被通缉者的身份 、 国籍 ，发布通缉公告的司 法机关 的名 称 、地

址 、联系方式 ，
可据 以执行的逮捕令或者 司 法 裁判 ， 犯罪性质 、分类 以 及事实描述 ，发布国

的处罚制度等 。 德 国法把这种通缉公告 ，视 同欧盟逮捕令 。 负责 引 渡事务 的 准备和执

行的 ，在德 国是相应州 的主管总检察长 。

根据 申 根信息系统的通缉公告或者欧盟 逮捕令 ， 主管总检察长 向州 高等法 院 申 请正

式的 引渡拘 留 。 引 渡拘 留令的要求 ，和前面 的传统程序没有差别 。 不过 ， 自 当事人被拘捕

之 日 起 ，引 渡拘 留时 限总共是 ２ 个月 。 处理引 渡事务的相关机关 ，若在此时 限内没有接收

到引 渡请求 和相关的书面证据与材料 ，则应撤销 引渡拘 留令 。 如果不存在引 渡拘 留理 由 ，

当事人不受拘 留 的 ，主管总检察长也可 以让当 事人向外 国 机构 （ 自愿 ）
主 动投案 ，但是 ，

必

须提前告知他投案的具体时间 和地点 。 如果 引 渡执行在 即 ， 由于 当 事人不存在羁押理 由

而尚 处 自 由状态的 ， 为了顺利执行 ， 州高等法 院可 以依法签发执行 （ 引 渡 ）拘 留令 （
ＩＲＧ 第

３４
条 ） 。

关于是否执行欧盟逮捕令 的 审査 问题 。 尽管 《 欧盟逮捕令框架决定 》要求废止政治

性批准程序 ，德 国仍保留其传统的 审批分工的两步程序 。
［
８ １

］ 德国 《 刑事案件 国 际 司 法协

助法 》规定 （ 第 ７９ 条 ） ，德 国和欧盟成员 国 之间的 引 渡 ，仍然遵循传统的 司法合法性审査

程序和行政批准程序 。

州 髙等法院审査是否执行欧盟逮捕令 。 除形式上 审査材料的完 整性外 ，
实体上要进

行
一般的 司法审査和特别 的 司 法审査 。

一般的 司 法审查包括 ：请求 国是否能让 当事人不

〔

７ ９
〕
到 ２０ １ ６ 年 申根 国家有 ２６ 个 ， 其中 包括欧盟成员国 ２２ 个 。 非欧盟成员 国 但属于 申根国 家的有 ４ 个国 家 ： 冰岛 、挪

威 、瑞士 和列支敦士登
。

〔

８ ０
〕
§ ８ ３ ａＡ ｂｓ ． ２ ＩＲＧ ．

〔

８ １

］
这种做法是否符合 《欧盟逮捕令框架决定 》 的要求 ，受到了 学者的质疑 。 参见 Ａｍｂｏ ｓ

，Ｉｎ ｔｅｍａｔ ｉ
ｃｍａ ｌｅｓ Ｓ ｔｒａｆｒｅｃ ｈｔ Ｊ ．

Ａｕｆｌ ． ２０ １ １
，§１ ２Ｒｎ ４６

。

．

１ ４ １ 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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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歧视对待 。 特别 的 司 法审查包括 ： 根据德 国 法是否 已 经过 了 追诉时效或者执行时效 。

对 当事人的追究是不是违背
一

事 不再理原则 。 根据 《德 国刑 法 》第 １９ 条 ， 当事人是否 年

满 Ｉ４ 周岁 。 如果当事人受到终身监禁刑的威胁 ，是否 能够保证 ：
至少执行 ２０ 年监禁后 有

一

次审査 ，
以决定可否予 以假释 。 如果州高等法院审査认为 ，可 以执行欧盟逮捕令并允许

引 渡 ，那么 ，接下来 ，就进人 由联邦司法部 ，
也可以 委托州 司 法部负责的行政批准程序 。 在

司 法部的程序 中 ，就要考虑同
一

行为在德 国 是否 已 经进行过
一次刑事程序 。 德 国 的刑 事

程序是否 已经 中止 。 相对于欧盟逮捕令的核发 国 之第三 国也有 引 渡请求的情况下 ， 是否

应 当优先帮助第三 国 。 能否期待在类似 的情形下 ，逮捕令核发 国对于德 国也能够给予互

惠帮助 。 针对德 国公 民核发逮捕令之核发 国 ，就判决后移送该公民 回德 国执行刑罚 ，是否

作 出 了特定保证 。 当事人是不是在德 国有惯常居所的外 国人 。

欧盟逮捕令批准执行之引 渡移交 ， 由 州 主管检察长负 责安排 。 根据边界或者空港协

议 ，移交在联邦警察的帮助下 于批准后 最迟 １０ 天 内执行 。
［

８ ２
］

关于欧盟成员 国间 简化的 引 渡程序 问题 。 德 国 《刑 事案件 国 际 司法协助法 》第 ４ １ 条

规定 了 简式 引 渡 。 应欧盟成员 国 的引 渡请求 ， 向 当 事人告知可选择简式和正式引 渡程序

后
，若当事人同意简式程序 ，并且 ， 同意 的意思 表示被法官记录在案 ，就可 以不进行正式 引

渡程序 。 在此情况下 ， 因 当事人 已 明确放弃了 正式 引 渡程序 的预防性权利保护 ， 州 高等法

院就不用对引 渡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査 了 。 《 欧盟成员 国 间简化引 渡程序协定 》 与 此紧密

相关 。

但是 ，
当 事人的 同意并不完全排除对引 渡 的 司 法审査 。 因 为德 国 的 司法协助法给引

渡拘 留令规定 了前提 ，至少在签发临 时引 渡 拘 留 令时 ，法官就要对 引 渡 的前提和 障碍事

由 ，进行大致的 司法审査 。
［
８３

］ 尤其是 《 申根施行协定 》第 ９５ 条的通缉公告中 ， 就有 临时拘

捕 当事人的请求 ，法官决定 （ 临 时 ） 引 渡拘 留 令时 ，
主要审 査的就是 ，大致看来 ， 引 渡是不

是可允许的 。
［
８４ ］ 这种审查的根据是 以 《欧盟成员 国 间 简 化引 渡程序协定 》第 ４ 条第 １ 款

录入的 、与 申根信息系统中 通缉公告的附件材料 中 的描述
一

致的信息 。 只有借助这些

信息 ，才可 能进行大致审査 。 如果核发拘 留令还需要补充进一步 的信息 ， 根据 《欧盟成员

国间 简化引 渡程序协定 》第 ４ 条第 ２ 款 ， 他们可 以 向请求 国提出要求 。 解释这些规定时需

要考虑 ，根据 《 欧盟成员 国 间简化 引 渡程序协定 》第 ３ 条第 ２ 款 ， 提交引 渡请求和 必要 的

材料原则 上是不是必要的 ，并且根据其第 ４ 条第 ２ 款 ，若提出这样的要求 ，违背协定的意

义和 目 的 。 尽管如此 ，如果在个案上被请求 国 认为 ，这些材料是必需的 ， 那么 ， 就不能拒绝

这些材料 。 如果根据这一切信息 ，发现并不存在核发临时引 渡拘 留 的前提条件 ，就不能考

虑简式 引 渡了 。

［ ８２ ］§ 
８ ３ ｃＡｂｓ ． ３ Ｉ Ｉ

〔
８３

〕§ 
１ ６ＩＲＧ ．

（
８４

）§ １ ５Ａｂ ｓ ． ２ ＩＲＧ ．

〔
８５

〕
§ ９５Ａｂｓ ． ２ ． Ｓ ． ３ＳＤＵｅ 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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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 国 的 引 渡制 度 ： 原 则 、结 构 与 变 化

四 对德国 引渡法的发展变化及存在问题之述评

观察德国 引 渡制度 的整体变化 ，可 以发现其发展 的趋势和存在的 问题 。

（

一

） 引 渡的传 统基本原则 的松动

对于现代引 渡法来说 ，
主权 国家总是认为 ，

只有 自 己 的法律制度 ，才能为 当 事人获得

公正的结果 ，提供最好的程序保障 。 对 于外 国 刑事 司法 ，原则上不予信任 。 然而 ， 犯罪 的

跨境频繁发生 ，
要求主权 国家建立起共 同打击跨境犯罪的

“

统
一

战线
”

。 这种统
一

战线 有

着共同 的作战 目标和标准 ，找到共同 的标准并让其成为司法协助的 制度根据 ，就对 引 渡法

上一直优先考虑的 国家主权原则 ，提出 了这样的 挑战 ：是否还要继续坚守 国家主权原则 ？

国家主权原则 ，在传统的德国 引 渡法上主要表现为 ： 不 引 渡本国 国 民 ， 所涉引 渡行为

的双方刑事 可罚性要求 ，
以 及

“
一事不再理

”

仅限于一 国之 内 的原则 。

１ ． 有条件的 引渡德国人

在过去 ，德 国 《
基本法 》第 １６ 条第 ２ 款规定 ， 禁止 引 渡德 国 公 民 给外 国 。 这个 当 时在

德 国 国内有 约束力 的禁止规定 ，德 国是 以写人缔结 的 引 渡条约 的方式在 国 际法上予 以保

证的 。 德 国公民 的引 渡是绝对不允许 的 。 拒绝 引 渡本 国公 民 给他国 ，其根据是历史上 国

家对其公民 的家长主义保护义务 。

如今 ，包括德 国在 内的许多欧洲国 家 ， 由 于有共 同 的法文化和尊 重基本人权的认同 ，

在此范 围 内 ， 伴随着欧洲范围 内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刑法的水准 日 趋接近 ，过去对他国法院

的独立 （ 中立性 ） 的疑虑 ，对本 国公 民在程序上 能否得到公正对待 ， 以 及对其适用 刑法是

否适 当 的担心 ，
逐渐消失了 。 绝对不引 渡本 国公民 的原则 松动 了 。 尤其是欧盟成员 国 的

请求 国
，如果能够保证该德 国公民在请求 国 被判 自 由刑后 ，该德 国公民若请求 回 国执行 ，

即可交 回德 国执行所判刑罚 的 ，原则上就可 以 引 渡德 国公民 给该欧盟成员 国 。 长居德 国

的外 国公民也可在欧盟 国家 间 的引 渡上享有与德国公 民类似 的 同 等对待 。 不过 ， 德 国对

于在欧盟范 围 内 引渡本 国 国 民 ，所设定 的限制条件更为严格 ，这
一

点有违框架协议要求和

相互承认原则之虞 。 此外 ，根据德 国 《刑 事案件 国 际司法协助法 》第 ８０ 条不可引 渡德 国

国 民 的情形 ， 根据 同法第 ８３ ｂ 条之第 ２ 项却可将其他欧盟 国家的 国 民引 渡到请求 国 ，
这也

涉嫌违背欧盟法上禁止歧视的原则 ｃ／

８ ６
］

２ ． 双方刑事可罚 性审查问题

在
“

９ ．１ １

”

恐怖袭击之后 ， 出 于强化反恐效率的需要 ， 欧盟对 引 渡法进行了 简化 。 欧

盟 《关于欧盟逮捕令 的框架决定 》 列举了 适用 欧盟逮捕令的 ３ ２ 种犯罪 的 目 录 ， 这些不适

用双方刑事可罚性原则审查的犯罪 ，在请求 国 的最髙 刑至少必须是 ３ 年 以上 的 自 由刑或

者剥夺 自 由 的保安处分 。 这并不是
“

刑法和谐化
”

所要求的不同 制度的
“

相互承认
”

，而恰

恰是最严厉处罚制度 的
“

相互承认
”

。 此外 ， 由 于犯罪 清单中 ， 有些犯罪 的构成 、意义 、 目

的和范围严重模糊 ，德 国仍然保持 了对其中 ６ 种犯罪 在是否执行欧盟逮捕令时 的双方刑

〔
８６

〕Ｓａｔｚ
ｇ ｅｒ ，Ｉｎｔｅｒｎ ａｔｉｏ ｎａ ｌ

ｅ ｓｕｎｄＥ ｕｒｏｐａ ｅｉｓｃ ｈｅ ｓ Ｓｔ ｒａｆｒｅ ｃｈｔ
， ６

．Ａｕ ｆｌ
．

２０ １ ３ ，§
１０Ｒｎ ． ３ ２ ．Ｆｎ ． ９２ ．
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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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可罚性的审查 。
［

８７
］

在引 渡之时 ，所涉及的不是被请求国 刑法之适用 ， 而是对请求国贯彻落实法律时的 司

法协助 。 只 要具体个案的请求 国 ，在追究犯罪行为时请求引 渡 ，
而被请求 国不能接受 引 渡

所涉行为之被入罪 ，负有引 渡之条约义务的被请求 国 ， 总是可 以 对引 渡义务提出异议 ， 其

理 由是侵犯被请求 国公共秩序 的
一

般底线 。 根据 《 刑事案件 国 际司法协助法 》第 ７ ３ 条 ，

如果判断引 渡违反德 国法秩序 的重要原则 ，德 国机构和法 院就可 以拒绝 引 渡 。 因此 ，在 团

结
一

致共同对抗跨境犯罪上 ，
以 双方刑事可罚 性原则来设置限制 ， 没有绝对的必要性 ，

显

然是多余的 。

３
．

—事不再理原则适用范围 的扩大

在德国历史上 ，刑事领域的
一事不再理原则 ，仅在 国家主权领域所及范 围 内有效 ，

不

具有跨国效力 。
［
８ ８

］ 把它作为引 渡 的
一个障碍事 由 ， 只是希望他 国 尊重德 国不受干涉地行

使其刑罚主权 。 因 为 ，各国都不愿其刑罚权因他 国刑罚 权的行使而 自 动丧失 ，导致其刑 罚

权的动用遭他 国之干涉 。 然而 ，各 国刑法适用法都只单方面在 空间上扩张 自 己刑 法 的适

用范 围 ，
而不考虑解决法律冲突 ，结果必然是 同 一犯罪行为 可能适用不 同 国家的刑法 ， 尽

管这种力争主权的思维客观上会形成各个刑 罚权的竞合网络 ， 确保每个犯罪行为不会脱

漏追究之网 。
［
８９

］ 但是 ，单一犯罪行为仅仅因其涉外 因 素 ，就有可能受到数个国家追究 ，严

重违背 比例原则 。 如果继续坚持
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具有跨国效力 的观点 ，那么 ，就会出现

同
一

罪行有可能遭受多国 的重复追诉的不合理后果 。

为合理解决跨国案件 中的这种问题 ，保障 曾 因 同
一

案件已 经受到追究的公民 ，不担心

双重追究地 自 由迁徙 ， 即排除在
一

定法域 内双重追究的风险对公民迁徙 自 由 的限制 ， 申根

国 家首先以 国 际条约创设 了国 与 国之间 的禁止双重刑 事追究 ，
肯定 了一事不再理原则 的

跨境效力 。 这样 ，作为 申 根成员 国 的德国 ，其原来坚守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的效力 范围扩大

到了 申根 国家 。 尽管 申根各国 在
一

事不再理原则 的概念设计上 出人甚大 ，该原则还 面 临

着在
“

确定裁判
”

、

“

同
一

行为 （

一事 ）

”

、

“

再理
”

、

“

执行要素
”

等生效要件上的诸多争议

但是 ，

一

事不再理原则 的跨 申 根效力 ，原本也不是为 了 防止和解决管辖权冲突 ， 更不是在

申根范 围 内合理分配追诉和审判权 ，但是 ，避免双重追诉和处罚 引 发的 问题 ，
无论从司 法

利益还是公民个人利益 出发 ，这个原则都是必要的 ，更不用说 ，

一事不再理原则 ，在 申根法

域 内 ，如今 已经是 当事人的
一

项基本权利 。

〔 ８ ７ 〕 尽管如此 ， 欧盟逮捕令程序在跨 国移交嫌疑人上的效率 还是很突 出 的 。 比 如 ， 在 ２００４ 年 以 前 ， 从 引 渡申 请 到人

员移交在欧洲平均需要 ９ 个多月 的时 间
，
而欧盟 逮捕令 实施 以来 ， 从 申请 到移交 的时 间

，
平均缩 短 到 了４３ 天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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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 国 的 引 渡 制 度 ：原 则 、结 构 与 变 化

（
二

）被 引 渡 当 事人的 法律地位和主观权利 的确 立

引 渡关涉的 到底是谁的利益 问题 ，其实是 关于引 渡本质的争论 。 这个争论要解决的

问题是 ： 引渡是否仅仅涉及相关国家间 的法律关系 ，或者引 渡对象的 当事人本人是否作为

权利主体参与引 渡程序 。

上个世纪 ，传统主流观点认为 ， 引 渡仅仅是参与 的相关国 家 间 的事 务 只是执行 国

际法协议 ，
而且

，参与引渡 的相关国家之间 以法律关系设定引 渡 的条件和 限制 。 如果请求

国提出 了 符合可适用 的 国 际法的 引渡请求 ， 当 事人在 国际法 上和 国 内法上都没有要求不

引 渡的权利 。 在这种横 向 的司法协助 中 ，作 为引 渡对象的 当 事人只是跨国 刑事程 序 的客

体 。 上世纪后半叶起 ， 引渡 中 出现 了 以个人权利为根据 的新取向 。 比如 ，
面临政治迫害 的

当事人 ，面临死刑威胁的 当事人 ， 面临执行不知情 的缺席判决威胁的 当事人 ，禁止 引 渡 。

这些 引渡 的前提和限制 ，不再仅仅是维护相关国家 的利益 ， 而且 ， 主要关系 到引 渡 当 事人

个体权益 的保护 。 这样 ，尊重基本的人权 ， 作为国 际法上有 约束力 的原则 ，被纳入请求 国

和被请求 国之间 国际法关系之中 。 但是 ，保护作为引 渡对象的 当事人本人之人权 ，这只是

反映 了 当事人在 国际法上享有 的权利地位 ，而并没有反映 出 当事人 自 己 的 主观权利 。

对此 ，理论上新的观点提 出 了引 渡 的法律关 系三维理解 ： 除相关国 家外 ， 作为权利主

体的 引 渡 当事人 ，
也应主张 自 己 的

“

引 渡 相对权利
”

（ 反对 引 渡 的权利 ） 。 在引 渡程序 中 ，

同时关涉到引 渡当 事人 、发 出 和接受协助请求 的参与 国 家 间 （ 有时 也包括 国 际或者超 国

家机构 ） 的权利义务关系 。 传统理论并没有关注 ，被请求 国对 引 渡 当 事人采取 的 引 渡拘

留措施 ，这种措施是对当事人基本权利 的严重干犯 ，
而这种 干犯需要有合法化理 由 。 这种

合法化理由 ，并不在被请求 国对请求 国 的 国际法关系 中 ，
而 只可能存在于被请求 国 的 国 内

法 中 。 这就意味着 ，对于 国家对其与引 渡有关的法律地位的干犯 ， 当事人也可以 根据被请

求 国 的法律 ，主 张其被请求 国宪法赋予 的个体权利 。

对于引 渡法理论 ，新的引 渡
“

三维度
”

关系 的主张 ， 有着很大的影 响力 。 引 渡 当 事人

的主观权利 ，让参与 国 的条约法地位更加 复杂 ， 有时甚 至可能 被彻底改变 。 但是 ，也不应

过高估计新 的理论主张的实 际重要性 。 因 为 ， 在德国 ， 即便传统观点 的主张者也强调 ， 根

据 《刑事案件 国 际司 法协助法 》 ， 引 渡 当 事人在 引 渡程序 中 ， 当 然可 以 主张所有 的能 够阻

碍其引 渡的法 律事 由 。 而且 ， 由此程序安排来看 ， 引 渡 当事人也绝不是 引 渡程序的纯粹客

体 。 传统观点 和新 的 引 渡
“

三维度
”

关系观点 之间 的重要 区别 ， 只在于 当事人可 以援用的

法律根据不 同 。 根据传统观点 ，当 事人只 能援用国 际法规范 。 而根据新观点 ， 当事人不仅

可以援用 国 际法规范 ，
还可以 援用 国 内 法一宪法规范 。 随着 国 际法上对人权之约束力 的

持续认可 ，这种分歧会逐渐消失 。

（
三

）
当 事人对 引 渡程序 的 选择权及批 准 引 渡 决定 的 可抗辩性

简化和加快引渡程序 ，在许多情况下 ，
无论对于 当 事人的利益 （ 缩短 引 渡拘 留 的羁押

〔
９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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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 ） ，
还是对于请求国 的刑事 司 法效率 ，都是有 利 的 。

［
９ ２

］ 但是 ， 程序的简化绝不可 削弱

法治国家 的标准和个人权利的保护 。 这种危险存在于 申 根信息系统的通缉公告中 ，
因 为 ，

根据 目前的状况来看 ，并不能确保请求 国对于拘捕前提条件进行 了全面审查 。 拘捕当 事

人时 ，
也不能立 即告知其被缉捕理 由 ， 因 为只有在被缉捕之后才能从请求 国 的机构得知必

要 的信息 ，这就 出现 了法治 国家原则上 的疑虑 。

传统的引渡程序上 ，州高等法院在司法审査程序 中作出 的裁定 ，是不可抗辩的 ， 尽管

这是德 国 引 渡法上需要讨论的
一

个问题 ，
不过

，最有争议的倒是 另
一

个问题 ： 当事人是否

可 以对联邦 司法部长批准 引 渡的决定 向 法院提 出 异议 ，如果可 以 的话 ， 那么 ， 哪个法院可

以管辖 。 准予 引渡 的决定无疑是对当事人不利 的行政行为 ，
但是 ，

可提出 的抗辩也可以 予

以驳 回 。 驳 回 的理 由是 ：联邦司 法部长的 自 由裁量权 ，
无论如何都不受 当事人反对引 渡的

主观权利 的限制 。 其实 ， 围绕司 法部批准引 渡决定是否可 以提 出抗辩的争议 ，最终与这个

问题密切相关 ： 在引 渡程序 中给予 了引 渡 当事人什么样 的法律地位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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